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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繁華的臨安—再現南宋金銀貨幣

幣
的
背
後
卻
隱
藏
了
南
宋
京
城
臨
安
鑄
造

金
銀
及
政
府
商
民
使
用
金
銀
的
許
多
秘

密
，
從
商
業
經
濟
的
角
度
印
證
了
京
城
臨

安
的
繁
盛
。
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的
品
種

目
前
出
土
發
現
的
南
宋
黃
金
貨
幣

有
大
型
金
鋌
、
一
兩
金
鋌
、
金
葉
子
等

數
個
品
種
。
大
型
金
鋌
有
束
腰
型
和
直

型
二
種
，
五
十
兩
、
二
十
五
兩
、
十
二
兩

半
、
十
兩
、
六
兩
、
三
兩
等
幾
種
。
有

銘
文
和
素
面
二
類
，
銘
文
又
有
刻
字
和
戳

南
宋
是
一
個
飽
受
戰
亂
動
盪
時
期
，

在
一
百
多
年
的
統
治
中
，
只
有
孝
宗
中
興

時
期
是
相
對
平
安
繁
榮
的
。
然
而
，
從
目

前
發
現
的
金
銀
貨
幣
上
看
，
其
種
類
和
數

量
遠
遠
超
過
了
前
代
，
而
且
形
態
多
樣
。

一
九
五
五
年
湖
北
黃
石
市
出
土
了
銀
鋌

二
百
九
十
二
件
，
其
中
一
百
五
十
五
件
有

銘
文
，
這
是
南
宋
銀
鋌
出
土
最
集
中
的
一

次
。
一
九
五
六
年
杭
州
火
車
站
附
近
出
土

的
六
件
一
兩
金
鋌
是
四
九
年
後
首
次
發
現

的
南
宋
黃
金
貨
幣
。
之
後
在
浙
江
杭
州
、

湖
州
、
溫
州
、
安
徽
六
安
、
河
南
方
城
、

江
蘇
南
京
、
溧
陽
、
湖
北
黃
石
、
蘄
春
、

四
川
雙
流
等
地
都
陸
續
出
土
南
宋
金
銀
貨

幣
。
二○

一○

年
十
月
，
臺
北
故
宮
博
物

院
的
﹁
文
藝
紹
興—

南
宋
文
物
特
展
﹂
中

展
出
了
六
件
出
土
於
浙
江
杭
州
西
湖
大
道

的
一
兩
﹁
韓
四
郎
﹂
、
﹁
李
六
郎
﹂
金

鋌
，
兩
件
出
土
於
湖
州
三
天
門
宋
墓
的

﹁
霸
頭
裹
角
韓
四
郎
﹂
一
兩
金
葉
子
︵
金

箔
︶
及
一
件
出
土
于
福
建
邵
武
故
縣
窖
藏

的
﹁
京
銷
鋌
銀
趙
宅
﹂
十
二
兩
半
銀
鋌
，

也
是
近
五
十
年
來
各
地
陸
續
出
土
發
現
的

一
部
分
。
這
些
看
似
尋
常
的
南
宋
金
銀
貨

繁
華
的
臨
安

　
　

—

再
現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
李
小
萍

記
之
分
。
成
色
有
足
金
和
九
分
金
。
一

兩
金
鋌
有
直
型
和
束
腰
兩
種
，
有
銘
文
和

無
銘
文
。
銘
文
有
韓
四
郎
十
分
金
、
李

六
郎
十
分
金
、
陳
二
郎
鐵
線
巷
十
分
金
、

劉
順
造
和
十
分
金
等
十
餘
種
。
與
一
兩
金

鋌
對
應
的
還
有
重
量
只
有
一
兩
金
鋌
的
十

分
之
一
的
金
牌
，
銘
文
有
﹁
韓
四
郎
﹂
、

﹁
張
二
郎
﹂
、
﹁
出
門
稅
﹂
等
。
金
葉
子

是
近
十
年
來
出
土
發
現
的
新
品
種
。
據
彭

信
威
︽
中
國
貨
幣
史
︾
引
自
︽
居
家
必
用

事
類
全
集
︾
記
載
，
南
宋
金
質
貨
幣
中
，

還
有
一
種
叫
金
葉
子
的
，
或
稱
葉
子
金
。

但
許
多
年
來
，
一
直
是
只
見
記
載
，
不

見
實
物
，
這
些
金
葉
子
的
發
現
，
恰
好
證

實
的
南
宋
確
存
在
著
這
種
黃
金
貨
幣
。
金

葉
子
係
純
金
製
成
，
薄
如
紙
，
形
狀
似
書

頁
，
上
面
鈐
有
﹁
霸
北
裹
角
韓
四
郎
﹂
、

﹁
陳
二
郎
鐵
線
巷
﹂
、
﹁
南
王
二
郎
﹂
等

戳
記
，
與
金
鋌
、
金
牌
上
的
銘
文
如
出
一

轍
。
而
且
其
重
量
是
四
十
克
，
也
與
金
鋌

的
重
量
一
致
，
合
黃
金
一
兩
，
同
為
南
宋

黃
金
貨
幣
家
族
中
的
一
員
。
金
鋌
金
葉
子

金
牌
的
銘
文
比
較
簡
單
，
通
常
是
有
表
示

金
的
成
色
、
金
銀
鋪
名
、
工
匠
名
及
彰
名

店
鋪
的
押
記
等
。

南
宋
銀
鋌
的
形
狀
變
化
不
大
，
有

五
十
兩
、
二
十
五
兩
、
十
二
兩
半
、
六
兩

等
，
束
腰
形
。
但
銘
文
卻
大
有
差
別
，
可

以
分
為
三
類
，
一
、
用
刀
鏨
刻
的
， 

文
字

內
容
較
長
，
通
常
反
映
的
是
地
方
政
府
上

供
中
央
的
稅
銀
和
進
奉
銀
。
二
、
在
加
蓋

戳
記
的
銀
鋌
上
鈐
刻
用
項
的
銘
文
。
三
、

戳
記
，
文
字
較
短
。
通
常
有
表
示
銀
鋌
性

質
的
﹁
京
銷
鋌
銀
﹂
、
﹁
京
銷
細
滲
﹂
。

表
示
金
銀
鋪
金
銀
匠
名
的
﹁
周
王
鋪
﹂
、

﹁
趙
孫
宅
﹂
、
﹁
蘇
宅
﹂
、
﹁
舊
日
韓
陳

張
二
郎
﹂
、
﹁
杜
一
郎
﹂
等
。
有
表
示
金

銀
鋪
位
於
地
的
﹁
霸
北
街
西
﹂
、
﹁
都
稅

務
前
﹂
、
﹁
貓
兒
橋
東
﹂
﹁
街
東
橋
西
﹂

等
。
有
表
示
成
色
的
﹁
滲
銀
﹂
、
﹁
細

滲
﹂
、
﹁
正
滲
﹂
、
﹁
真
花
銀
﹂
等
。

有
表
示
重
量
的
﹁
重
五
十
兩
﹂
、
﹁
重

二
十
五
兩
﹂
、
﹁
重
十
二
兩
半
﹂
等
。

鑄
造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鋪
席
及
業
務

範
圍

砸
刻
在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上
那
些
若

隱
若
顯
的
長
方
型
戳
記
和
長
短
不
一
的
銘

文
，
不
僅
顯
示
了
鑄
造
該
鋌
的
名
稱
、
金

銀
鋪
名
、
金
銀
鋪
主
或
金
銀
匠
名
、
金
銀

鋪
所
在
地
名
，
還
給
我
們
帶
來
了
一
個
又

一
個
問
題
：
鑄
造
這
些
金
銀
貨
幣
的
金
銀

鋪
是
一
個
怎
樣
的
鋪
席
？
它
在
南
宋
時
期

承
擔
什
麼
樣
的
金
銀
業
務
？
這
些
金
銀
鋪

都
位
於
京
城
臨
安
的
什
麼
地
方
？
這
些
金

銀
貨
幣
是
如
何
使
用
的
？

南
宋
定
都
臨
安
後
，
﹁
四
方
之
民

雲
集
二
浙
﹂
。
城
區
人
口
的
迅
速
增
加
，

相
對
擴
大
了
對
各
種
消
費
品
的
需
求
，
也

促
使
臨
安
商
業
經
濟
的
繁
榮
。
由
於
城

南宋張二郎四克金牌　浙江省博物館藏南宋韓四郎四克金牌　浙江省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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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擴
大
，
店
鋪
增
多
，
在
臨
安
城
的
御
街

︵
今
中
山
中
路
︶
形
成
了
南
、
中
、
北
三

個
商
業
鬧
市
區
。
城
南
商
業
中
心
是
以
皇

宮
北
邊
和
寧
門
外
到
朝
天
門
外
的
清
河
坊

一
帶
，
這
是
南
宋
時
新
興
的
商
業
區
，
其

緊
鄰
皇
宮
中
央
官
署
和
貴
族
豪
宅
，
有
極

大
的
商
品
購
買
力
。
自
官
巷
口
到
羊
壩
頭

一
帶
，
位
於
御
街
的
中
部
，
是
臨
安
最
繁

華
的
商
業
中
心
，
那
裏
諸
行
百
市
，
樣
樣

齊
全
，
大
小
店
鋪
，
緊
密
相
連
。
據
吳
自

牧
︽
夢
粱
錄
︾
記
載
那
裏
有
名
的
大
店
達

一
百
二
十
餘
家
。
城
北
的
商
業
中
心
，
是

在
棚
橋
到
眾
安
橋
、
觀
橋
一
帶
。

在
眾
多
的
店
鋪
中
，
有
一
種
特
殊
的

店—

金
銀
鹽
鈔
交
引
鋪
。
據
耐
得
翁
︽
都

城
紀
勝
︾
記
載
：
﹁
都
城
天
街
，
舊
自
清

河
坊
南
，
則
呼
南
瓦
北
。
謂
之
界
北
。
中

瓦
前
。
謂
之
五
花
兒
中
心
。
自
五
間
樓
北

至
官
巷
。
御
街
南
，
兩
行
多
是
上
戶
。

金
銀
鈔
引
交
易
鋪
。
僅
百
餘
家
。
﹂ 

這

裏
記
述
了
寧
宗
端
平
年
間
京
城
臨
安
︵
杭

州
︶
最
繁
華
商
業
街
上
有
百
餘
家
金
銀
交

引
鋪
。
南
宋
末
年
吳
自
牧
︽
夢
粱
錄
︾
記

錄
了
南
宋
臨
安
的
風
俗
，
包
括
藝
文
、
建

置
、
山
川
、
市
鎮
、
物
產
等
許
多
方
面
。

在
其
卷
十
三
鋪
席
也
記
載
了
在
御
街
兩
行

多
為
金
銀
交
引
鋪
：
﹁
杭
州
大
街
，
自
和

寧
門
權
子
外
，
一
直
至
朝
天
門
外
清
河

坊
。
南
至
南
瓦
子
北
，
謂
之
界
北
。
中
瓦

前
。
謂
之
五
花
兒
中
心
。
自
五
間
樓
北
至

官
巷
。
御
︵
街
︶
南
，
兩
行
多
是
金
銀
鈔

市
中
主
要
商
業
店
鋪
，
並
逐
漸
形
成
了
行

市
。

南
宋
金
銀
交
引
鋪
的
經
營
範
圍
在

保
留
前
朝
金
銀
鋪
的
各
項
業
務
的
基
礎
上

新
增
了
兌
換
政
府
專
賣
品
鈔
引
的
經
營
業

務
。
也
就
是
說
其
業
務
範
圍
主
要
有
鈔
引

的
買
賣
、
金
銀
貨
幣
的
買
賣
和
兌
換
、
金

銀
器
飾
及
金
銀
鋌
等
的
打
造
等
。

耐
得
翁
︽
都
城
紀
勝
︾
和
吳
自
牧

︽
夢
粱
錄
︾
卷
十
三
鋪
席
等
文
獻
所
記

載
的
，
金
銀
鈔
引
交
易
鋪
內
陳
列
著
金
銀

和
現
錢
，
是
準
備
兌
換
、
算
請
鹽
茶
鈔
引

的
：
﹁
門
列
金
銀
及
見
錢
，
謂
之
看
垛

錢
，
此
錢
備
入
納
算
請
鈔
引
﹂
。
由
於
這

些
﹁
引
﹂
往
往
不
能
立
即
換
成
現
錢
，
因

此
，
有
的
就
被
商
人
出
售
。
金
銀
交
引
鋪

還
承
擔
收
購
鹽
茶
鈔
引
的
業
務
，
低
買
高

賣
，
從
中
牟
利
。
而
且
這
種
鈔
引
買
賣
除

了
用
銅
錢
交
易
外
，
還
可
以
用
金
銀
交

易
。
︽
宋
會
要‧

食
貨
五
︾
榷
貨
務
建
炎

三
年
︵
一
一
二
九
︶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條
記

載
：
﹁
詔
：
客
人
願
于
行
在
送
納
現
錢
，

或
用
金
銀
算
請
鈔
引
者
，
聽
，
仍
令
提
領

司
措
置
受
納
，
限
日
下
給
公
據
或
合
同
，

揭
榜
前
去
，
令
杭
州
本
場
，
侯
到
日
下
，

南宋石元鋪一兩金鋌  
浙江省博物館藏

南宋武一郎一兩金鋌  
浙江省博物館藏

南宋韓四郎一兩金鋌　長11.85-12.6、寬1.39-1.7公分　
杭州歷史博物館藏

南宋李六郎一兩金鋌　長11.85-12.6、寬1.39-1.7公分　杭州歷史博物館藏

引
交
易
鋪
。
﹂ 

同
時
還
記
述
了
臨
安
城

各
處
的
一
些
著
名
的
金
銀
鋪
名
，
如
沈
家

張
家
金
銀
交
引
鋪
、
李
博
士
橋
鄧
家
金
銀

鋪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在
京
城
臨
安
的
御
街
南

部
五
間
樓
北
至
官
巷
兩
行
有
一
百
多
家
金

銀
鈔
引
交
易
鋪
。
金
銀
交
引
鋪
已
經
是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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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
給
鈔
引
﹂
。
這
裏
說
的
是
商
人
攜
帶
金

銀
或
現
錢
到
杭
州
榷
貨
務
算
請
鈔
引
時
的

有
關
規
定
。
即
商
人
帶
錢
或
金
銀
去
杭
州

的
榷
貨
務
算
請
鹽
鈔
，
需
由
提
領
務
場
的

監
督
官
發
給
公
據
或
合
同
，
而
這
個
公
據

或
合
同
也
是
免
稅
的
證
書
。
免
稅
是
為
了

更
多
地
吸
引
買
賣
鈔
引
的
商
人
。
而
且
金

銀
值
大
體
積
小
，
攜
帶
方
便
，
是
大
宗
鈔

引
交
易
的
最
佳
貨
幣
。

南
宋
京
城
臨
安
工
商
業
繁
榮
，
百
姓

生
活
富
裕
。
而
政
府
在
上
供
、
徵
稅
、
支

付
軍
費
、
賑
災
、
賞
賜
、
官
吏
薪
俸
等
多

採
用
金
銀
，
這
勢
必
導
致
作
為
貴
金
屬
稱

量
貨
幣
的
金
銀
大
量
流
入
民
間
。
相
對
而

言
白
銀
的
使
用
更
為
廣
泛
，
人
們
甚
至
在

衣
食
住
行
等
方
面
也
直
接
或
間
接
使
用
白

銀
。
由
於
民
間
使
用
金
銀
時
多
需
要
換
成

銅
錢
，
因
此
，
作
為
兌
換
和
買
賣
機
構
的

金
銀
交
引
鋪
就
成
了
最
佳
交
易
場
所
。
加

滕
繁
︵
日
︶
︽
唐
宋
時
代
金
銀
之
研
究
︾

中
談
到
：
﹁
金
銀
鋪
對
於
品
位
特
別
高
貴

的
珍
奇
金
銀
評
給
特
別
的
價
格
，
對
通
常

的
金
銀
則
視
其
金
銀
的
品
種
重
量
按
時
價

計
算
，
再
加
以
一
定
的
手
續
費
，
然
後
換

算
錢
幣
。
差
不
多
近
於
機
械
的
，
不
但
錢

幣
如
此
，
欲
金
兌
換
銀
，
銀
兌
換
金
的
時

候
，
也
是
同
樣
的
情
形
辦
理
。
﹂ 

宋
代
國
家
財
政
收
入
主
要
是
通
過
田

賦
、
徭
役
、
地
方
的
上
供
、
政
府
控
制
的

專
賣
品
收
入
、
各
項
賦
稅
完
成
的
。
而
這

些
財
富
有
很
大
一
部
分
是
折
成
金
銀
上
供

朝
廷
，
這
就
促
使
京
城
以
及
外
省
的
金
銀

鋪
業
迅
速
發
展
，
大
量
打
造
金
銀
鋌
等
才

能
滿
足
市
場
的
需
要
。
︽
夢
粱
錄
︾
中
的

﹁
諸
作
打
及
爐
鞲
﹂
和
︽
都
城
紀
勝
︾
中

的
﹁
並
諸
作
匠
爐
鞲
﹂
就
是
講
的
金
銀
打

造
。
﹁
諸
作
匠
﹂
意
為
有
好
幾
個
打
造
工

廠
和
工
匠
，
﹁
及
﹂
即
鏤
，
指
的
是
金
銀

雕
刻
，
﹁
鞲
﹂
即
風
箱
，
是
打
造
金
銀
器

南宋南王二郎一兩金葉子（金箔）
浙江省博物館藏

南宋霸頭「韓四郎十足金」裏角金葉子　湖州博物館藏

南宋霸頭裏角韓四郎金葉子　浙江省博物館藏

南宋臨安城金銀鋪坐落位置分佈圖　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林加豐繪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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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流
經
坊
西
，
有
橋
三
座
，
又
稱
三
橋

街
。
是
臨
安
店
鋪
最
密
集
的
鬧
市
區
，
名

店
林
立
。
︽
夢
粱
錄
︾
記
載
坊
內
有
沈
家

金
銀
交
引
鋪
，
張
家
金
銀
交
引
鋪
等
。
臨

安
著
名
遊
樂
場—

大
瓦
的
所
在
地
。
有

﹁
霸
西
王
二
郎
﹂
和
﹁
霸
西
陸
宅
﹂
等
戳

記
出
現
在
銀
鋌
上
。

柴
木
巷
，
位
於
御
街
東
，
常
慶
坊

東
北
有
柴
垛
橋
，
橋
下
是
臨
安
最
大
的
柴

木
交
易
市
場
。
又
稱
柴
木
巷
。
柴
木
巷
裏

有
﹁
丁
三
郎
﹂
的
金
銀
鋪
。
水
巷
裹
角
，

位
於
蘭
陵
坊
，
位
於
御
街
東
，
賢
福
坊

北
，
宋
時
叫
水
巷
，
坊
前
有
一
橋
，
名
水

巷
橋
，
橋
畔
商
店
雲
集
，
這
裏
的
金
銀
鋪

是
﹁
王
二
郎
﹂
開
設
的
。
貓
兒
橋
東
，
位

於
賢
福
坊
，
因
坊
前
有
貓
兒
橋
︵
平
津

橋
︶
，
又
稱
貓
兒
橋
巷
。
橋
的
東
面
有

﹁
吳
一
郎
﹂
金
銀
鋪
。
跨
浦
橋
北
，
位
於

臨
安
城
東
保
安
門
附
近
。
﹁
張
百
一
郎
﹂

的
金
銀
鋪
開
在
跨
浦
橋
的
北
邊
。
﹁
朝
天

門
裏
﹂
即
現
在
的
鼓
樓
。
﹁
清
河
坊
北
﹂

是
南
宋
大
將
清
河
郡
王
張
俊
居
此
而
得

名
，
相
當
於
現
在
的
中
山
中
路
相
接
的
河

坊
街
西
段
及
東
太
平
巷
一
帶
，
﹁
清
河

坊
﹂
地
名
至
今
仍
在
沿
用
。
這
兩
個
銀
鋌

雖
然
沒
有
明
確
標
明
金
銀
鋪
名
，
但
從
這

些
地
名
上
可
以
探
尋
到
這
些
銀
鋌
的
出
產

地
。

除
了
顯
示
該
金
銀
鋪
地
標
的
臨
安

的
街
巷
名
，
橋
名
和
街
區
方
位
名
的
戳
記

外
，
﹁
京
銷
鋌
銀
﹂
、
﹁
京
銷
銀
﹂
是
南

宋
銀
鋌
中
最
為
常
見
的
戳
記
銘
文
，
意
思

是
京
城
金
銀
交
引
鋪
銷
鑄
的
鋌
狀
白
銀
。

在
南
宋
白
銀
貨
幣
被
鑄
造
成
鋌
的
形
狀
。

胡
三
省
︽
通
鑒
釋
文
辨
談
︾
中
記
載
：

﹁
今
人
治
銀
，
大
鋌
五
十
兩
，
中
鋌
半

之
，
小
鋌
又
半
之
，
世
謂
之
鋌
銀
。
﹂ 

此

外
，
還
有
少
量
的
京
銷
滲
銀
、
京
銷
細

滲
、
京
銷
正
滲
等
。
滲
銀
、
細
滲
、
正
滲

南宋聶秦家肥花銀五十兩銀鋌　
浙江省博物館藏

南宋貓兒橋東京銷鋌銀　吳二郎二十五兩銀鋌　
浙江省博物館藏

南宋柴木巷丁三郎二十五兩銀鋌　
浙江省博物館藏

南宋霸西街南京銷鋌銀循州上貢銀十二兩半銀鋌　
浙江省博物館藏

飾
和
金
銀
貨
幣
時
不
可
缺
少
的
用
具
。
這

說
明
金
銀
鋪
設
置
工
廠
打
造
金
銀
器
飾
及

金
銀
貨
幣
是
金
銀
鋪
的
重
要
業
務
之
一
。

同
時
，
近
年
來
南
宋
金
銀
鋌
的
大
量
發

現
，
也
證
實
了
金
銀
鋪
打
造
金
銀
鋌
是
一

項
非
常
重
要
的
業
務
。
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的
銘
文
涵
義
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中
，
特
別
是
臨
安

金
銀
交
引
鋪
鑄
造
的
金
銀
貨
幣
上
大
多
都

砸
有
戳
記
。
內
容
主
要
有
﹁
京
銷
鋌
銀
﹂

或
﹁
京
銷
銀
﹂
、
重
量
、
金
銀
鋪
名
、
金

銀
鋪
主
人
或
金
銀
匠
名
，
與
之
相
伴
的
還

有
臨
安
的
街
巷
名
，
橋
名
和
街
區
方
位
名

的
戳
記
，
顯
示
該
金
銀
鋪
坐
落
於
該
地
。

現
已
經
發
現
有
霸
北
街
西
、
霸
北
街
東
、

霸
南
街
西
、
霸
南
街
東
、
霸
東
街
南
、
霸

西
、
市
西
、
鐵
線
巷
、
柴
木
巷
、
水
巷
裹

角
、
貓
兒
橋
東
、
跨
浦
橋
北
、
朝
天
門

裏
、 

清
河
坊
北
、
都
稅
務
前
、
霸
頭
裹

角
、
街
東
橋
西
、
街
東
面
西
等
地
名
。

﹁
霸
頭
﹂
是
臨
安
當
時
有
一
個
很

重
要
的
地
名
。
又
稱
壩
頭
，
因
遠
古
時
此

處
是
江
海
壩
頭
而
得
名
。
霸
頭
位
於
御
街

的
中
段
市
西
坊
一
帶
，
是
最
繁
華
的
商
業

街
區
。
︽
文
藝
紹
興—

南
宋
文
物
特
展
︾

中
兩
件
湖
州
出
土
金
葉
子
上
四
角
戳
記
即

為
﹁
霸
頭
裹
角
﹂
，
中
間
銘
文
﹁
韓
四

郎
﹂
為
金
銀
鋪
主
或
匠
名
，
顯
示
鑄
造
該

金
葉
子
的
金
銀
鋪
在
霸
頭
裹
角
，
位
於
該

區
域
的
賢
福
坊
裏
。
此
外
，
我
們
在
銀
鋌

上
大
量
看
到
的
有
霸
北
街
西
、
霸
北
街
東

等
地
名
。
經
過
考
證
，
可
以
大
致
瞭
解
這

些
地
名
以
及
與
之
相
伴
出
現
的
金
銀
鋪
大

致
的
位
置
：
霸
北
街
西
，
意
思
是
霸
頭
的

北
面
，
御
街
的
西
面
。
大
致
的
方
位
是
在

修
義
坊
內
。
修
義
坊
在
市
西
坊
北
，
西
通

將
軍
橋
，
俗
稱
菱
椒
巷
，
是
南
宋
臨
安
府

肉
市
所
在
地
，
有
肉
市
巷
之
名
。
臨
安
著

名
的
遊
藝
場—

大
瓦
所
在
地
。
與
霸
北
街

西
戳
記
相
伴
的
有
韓
宅
、
曹
宅
、
蘇
宅
韓

五
郎
、
舊
日
蘇
韓
張
二
郎
等
戳
記
，
同
時

在
一
個
銀
鋌
上
出
現
顯
示
霸
北
街
西
這
個

地
區
有
韓
宅
、
曹
宅
、
蘇
宅
韓
五
郎
、
舊

日
蘇
韓
張
二
郎
等
金
銀
交
引
鋪
。
霸
北
街

東
，
霸
頭
的
北
面
，
御
街
的
東
面
。
其
方

位
大
致
是
在
御
街
東
面
的
賢
福
坊
和
蘭
陵

坊
之
間
。
賢
福
坊
，
位
於
御
街
東
，
和
市

西
坊
相
對
，
俗
稱
壩
東
巷
。
蘭
陵
坊
，
位

於
御
街
東
，
賢
福
坊
北
，
宋
時
叫
水
巷
，

坊
前
有
一
橋
，
名
水
巷
橋
，
橋
畔
商
店
雲

集
。
經
常
與
霸
北
街
東
戳
記
一
起
在
出
現

在
銀
鋌
上
的
有
﹁
趙
鋪
﹂
、
﹁
沈
鋪
﹂
、

﹁
陳
鋪
﹂
、
﹁
趙
孫
宅
﹂
、
﹁
趙
宅
﹂
等

戳
記
。
顯
示
這
些
金
銀
鋪
是
位
於
霸
北
街

東
。
霸
南
街
西
，
即
市
南
坊
。
南
宋
定
都

以
前
，
杭
州
有
一
個
﹁
市
﹂
，
是
州
城
的

貿
易
市
場
，
在
平
津
橋
西
巷
一
帶
，
該
坊

在
市
的
南
邊
，
故
名
。
傳
說
蘇
軾
在
杭
州

當
知
州
時
，
在
此
設
病
坊
︵
醫
院
︶
。
南

宋
時
又
在
此
設
惠
民
北
局
，
專
售
醫
藥
。

常
與
霸
南
街
西
戳
記
一
起
出
現
在
同
一
銀

鋌
上
的
有
相
五
郎
、
韋
宅
、
曹
陳
宅
等
。

顯
示
這
一
地
區
有
相
五
郎
、
韋
宅
、
曹
陳

宅
等
金
銀
鋪
。
霸
南
街
東
，
從
方
位
上

看
，
霸
南
街
東
在
市
南
坊
東
面
的
賢
福

坊
，
著
名
酒
樓—

五
間
樓
，
就
在
附
近
，

現
發
現
與
﹁
霸
南
街
東
﹂
相
伴
的
是
﹁
金

三
郎
﹂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金
三
郎
開
設
的
金

銀
鋪
位
置
在
賢
福
坊
裏
。
霸
東
街
南
，

位
於
賢
福
坊
，
位
於
御
街
東
，
和
市
西
坊

相
對
，
俗
稱
壩
東
巷
，
因
坊
前
有
貓
兒
橋

︵
平
津
橋
︶
，
又
稱
貓
兒
橋
巷
。
與
之
相

配
的
有
姚
七
郎
。
霸
西
，
即
市
西
坊
，
又

稱
壩
西
巷
。
因
在
舊
市
之
西
，
故
名
。
西



2010年11月　6263　故宮文物月刊·第332期

專　輯
繁華的臨安—再現南宋金銀貨幣

宅
﹂
及
押
記
，
這
說
明
這
批
金
鋌
是
一
個

宋
姓
金
銀
鋪
打
造
的
，
押
記
是
該
金
銀
鋪

的
特
殊
記
號
，
起
到
廣
告
的
作
用
。
︽
文

藝
紹
興—

南
宋
文
物
特
展
︾
中
展
示
銘
文

韓
四
郎
、
李
六
郎
一
兩
金
鋌
即
是
這
批
出

土
的
三
十
二
件
中
的
六
件
。
其
銘
文
韓
四

郎
、
李
六
郎
即
是
金
銀
鋪
名
和
金
銀
鋪
主

或
匠
名
。
福
建
邵
武
故
縣
窖
藏
出
土
的

十
二
半
銀
鋌
銘
文
趙
宅
即
金
銀
交
引
鋪

名
。

在
金
銀
鋌
上
砸
上
標
明
成
色
、
鋪

名
、
工
匠
名
等
多
種
內
容
的
戳
記
不
僅
可

以
提
高
金
銀
鋪
的
信
譽
，
顯
示
其
成
色
的

可
靠
性
。
而
且
有
彰
明
店
名
、
擴
大
知
名

度
，
具
有
一
定
的
廣
告
效
應
。
這
也
符
合

當
時
京
城
臨
安
有
一
百
多
家
金
銀
鋪
彼
此

間
都
有
競
爭
的
規
律
。
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的
使
用

南
宋
金
銀
貨
幣
由
於
價
值
高
，
所
以

它
並
不
是
直
接
參
與
日
常
的
商
業
流
通
，

據
文
獻
顯
示
，
它
主
要
用
於
兌
換
鈔
引
，

賦
稅
，
賞
賜
，
饋
贈
、
上
供
、
軍
費
、
國

費
開
支
等
，
是
研
究
當
時
社
會
經
濟
金
融

狀
況
的
極
好
的
實
物
資
料
。

作
為
貴
金
屬
，
金
銀
與
生
俱
來
的

保
值
功
能
在
任
何
時
候
都
不
曾
消
失
。
只

要
條
件
允
許
，
人
們
就
千
方
百
計
獲
取
黃

金
白
銀
。
加
上
其
有
極
好
的
貯
藏
條
件
，

碰
到
戰
亂
，
遂
被
隱
藏
起
來
，
形
成
社
會

性
的
窖
藏
現
象
。
我
們
現
在
發
現
的
金
銀

窖
藏
大
多
屬
於
這
種
情
況
。
洪
邁
︽
夷
堅

志
甲
志
︾
記
載
金
人
攻
陷
州
城
，
民
葉
德

孚
母
取
出
多
年
積
蓄
的
黃
金
五
十
兩
，
給

子
攜
出
逃
命
。
窖
藏
之
金
銀
終
年
不
用
，

事
過
境
遷
，
被
人
偶
然
掘
得
一
事
，
不
乏

見
之
史
書
。
宋
人
筆
記
︽
閑
窗
括
異
志
︾

載
：
﹁
李
園
者
以
種
圃
為
業
，
初
甚
貧
，

一
日
揮
鋤
，
忽
糞
中
有
聲
，
掘
得
一
甕
，

皆
小
金
牌
滿
其
中
。
﹂
這
些
是
黃
金
用
於

貯
藏
的
典
型
例
子
。
明
田
汝
成
︽
西
湖
遊

覽
志
餘
︾
卷
二
五
︿
委
巷
叢
談
﹀
中
記
載

﹁
︵
南
宋
初
有
人
掘
地
得
︶
大
甕
，
白
金

滿
中
，⋯

⋯

詣
府
自
列
，
願
以
半
入
官
，

而
乞
廂
吏
護
取
，
從
其
言
，
得
銀
五
千

兩
，
即
日
買
屋
以
居
。
﹂
這
裏
講
得
是
用

挖
到
白
銀
買
房
子
的
事
。
洪
邁
︽
夷
堅
志

甲
志
︾
卷
十
八
︿
餘
待
制
﹀
記
載
了
把
銀

埋
起
來
的
故
事
：
﹁
福
州
余
丞
相
貴
盛

時
，
家
藏
金
多
，
率
以
銀
百
鋌
為
一
窖
，

以
土
堅
覆
之
，
磚
蒙
其
上
。
﹂

金
銀
是
南
宋
中
央
政
府
要
求
各
級

地
方
政
府
按
時
上
供
的
財
物
之
一
，
在

︽
建
炎
以
來
繫
年
要
錄
︾
卷
六
十
七
條
有

明
確
記
載
：
﹁
催
發
上
供
所
增
錢
三
十
餘

萬
緡
，
黃
金
千
五
百
餘
兩
，
米
二
十
二
萬

斛
，
絹
二
十
餘
萬
匹
，
綿
亦
稱
是
。
﹂
洪

適
︽
盤
洲
文
集
︾
卷
五
記
載
荊
門
少
銀
，

﹁
尋
常
貢
賦
多
是
擔
錢
至
荊
南
府
買
銀
，

今
每
年
至
提
舉
司
請
引
，
及
管
押
銀
人
納

銀
，
有
沿
路
腳
乘
等
費
﹂
。 

淳
祐
末
年
廣

東
轉
運
使
吳
泳
在
他
的
︽
鶴
林
集
︾
中
講

到
：
﹁
廣
州
非
產
銀
去
處
，
本
司
逐
時
買

銀
起
綱
，
銖
積
寸
累
，
極
是
艱
辛
﹂
。
這

裏
講
的
是
各
州
為
了
完
成
上
供
白
銀
的
數

量
還
向
金
銀
鋪
買
銀
，
由
押
銀
人
納
銀
。

國
用
及
軍
費
開
支
是
政
府
最
大
的
財

政
支
出
，
國
用
涉
及
的
範
圍
很
廣
，
其
中

就
包
括
官
俸
，
史
載
金
銀
有
時
也
充
當
官

俸
。
如
︽
建
炎
以
來
朝
野
雜
記
︾
甲
集
卷

左
藏
庫
條
記
載
淳
熙
年
間
左
藏
庫
每
年
支

給
三
衙
及
其
官
俸
有
錢
一
千
五
百
五
十
八

萬
餘
緡
，
銀
二
百
九
十
三
萬
餘
兩
，
金

八
千
四
百
餘
兩
。
可
見
金
銀
用
於
官
俸
的

數
量
是
不
少
的
。
至
於
金
銀
用
於
軍
費
，

三
，
麁
滲
銀
百
分
之
九
十
九‧

二
，
斷
滲

銀
百
分
之
九
十
八‧

五
，
無
滲
銀
百
分
之

九
十
七‧

五
。

銀
鋌
的
重
量
，
有
重
五
十
兩
、
重

二
十
五
兩
、
重
十
二
兩
半
等
戳
記
。
實
測

五
十
兩
重
一
千
八
百
至
二
千
克
。
二
十
五

兩
為
九
百
至
九
百
六
十
克
。
十
二
兩
半
為

四
百
至
五
百
克
。
金
鋌
除
二
十
五
兩
外
，

通
常
沒
有
重
量
戳
記
，
實
際
有
一
兩
、
三

兩
、
六
兩
、
十
兩
、
二
十
五
兩
、
五
十
兩

六
種
之
分
，
實
測
一
兩
重
三
十
六
至
四
十

克
。
三
兩
是
九
十
六
克
左
右
。
六
兩
是

二
百
八
十
克
左
右
。
十
兩
是
三
百
四
十
至

四
百
克
。
二
十
五
兩
是
九
百
三
十
克
。

五
十
兩
是
一
千
八
百
至
二
千
克
。

買
賣
、
兌
換
金
銀
都
必
須
要
鑒
定

其
真
偽
和
優
劣
。
自
古
以
來
鑒
定
金
銀
就

有
許
多
方
法
，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方
法
是
備

有
各
種
金
銀
成
色
的
標
樣
，
以
比
較
觀
察

之
標
準
。
同
時
，
在
打
造
金
銀
鋌
牌
時
，

也
必
須
鑒
定
其
成
色
。
實
測
杭
州
火
車
站

西
出
土
的
六
枚
金
鋌
，
成
色
在
百
分
之

九
十
五
至
九
十
九‧

九
之
間
。
杭
州
長
明

寺
巷
出
土
的
九
塊
金
牌
，
成
色
百
分
之

九
十
八
，
與
金
鋌
金
牌
所
顯
示
的
﹁
十
分

金
﹂
的
相
符
的
，
說
明
當
時
的
人
們
對
黃

金
的
成
色
已
有
很
高
的
要
求
。
在
銀
鋌
上

發
現
有
﹁
真
花
銀
﹂
、
﹁
花
銀
﹂
、
﹁
滲

銀
﹂
、
﹁
細
滲
﹂
等
表
示
白
銀
成
色
的
戳

記
銘
文
。
顯
示
了
金
銀
鑒
定
是
金
銀
鋪
不

可
缺
少
的
業
務
之
一
。

金
銀
鋌
上
的
某
某
鋪
和
某
某
宅
的

戳
記
是
金
銀
鋪
名
。
通
常
是
用
金
銀
鋪

的
主
人
的
姓
氏
命
名
。
主
要
有
：
趙
鋪
、

朱
鋪
、
陳
鋪
、
沈
鋪
、
林
鋪
、
丁
鋪
、
顧

鋪
、
蘇
宅
、
韓
宅
、
吳
宅
、
趙
宅
、
聶

宅
、
王
宅
、
孫
宅
、
陸
宅
、
宋
宅
、
丁
三

郎
鋪
、
聶
二
郎
鋪
、
程
二
郎
鋪
、
徐
趙

鋪
、
陳
曹
宅
、
孫
武
宅
、
趙
王
家
、
陳
李

宅
、
左
郜
宅
、
屠
林
鋪
、
趙
孫
宅
、
薛
李

宅
、
石
元
鋪
等
。
金
銀
鋌
上
的
﹁
陳
二

郎
﹂
、
﹁
韓
四
郎
﹂
等
戳
記
通
常
顯
示
是

金
銀
鋪
主
人
或
金
銀
匠
名
。
常
見
有
舊
日

韓
陳
張
二
郎
、
相
五
郎
、
倪
六
郎
、
霸
西

王
二
郎
、
趙
宅
韓
二
郎
、
霸
西
夏
四
郎
、

霸
北
梁
一
郎
、
李
六
郎
、
姚
七
郎
、
劉
五

郎
、
吳
一
郎
、
丁
三
郎
、
張
百
一
郎
、
王

六
郎
、
武
一
郎
等
多
種
。

一
九
九
九
年
七
月
杭
州
西
湖
大
道

出
土
三
十
二
件
金
鋌
的
背
面
上
都
有
﹁
宋

南宋京銷鋌銀趙宅十二兩半銀鋌　福建邵武博物館藏

都
是
指
白
銀
的
成
色
。
據
︽
居
家
必
用
事

類
備
要
全
集
︾
戊
集
︽
寶
貨
辨
偽
︾
記
載

滲
銀
有
多
種
：
細
滲
銀
百
分
之
九
十
九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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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載
更
多
。
如
︽
建
炎
以
來
繫
年
要
錄
︾

卷
六
十
二
記
載
：
紹
興
三
年
﹁
授
湯
東
野

兵
千
人
以
行
，
賜
米
六
千
斛
，
黃
金
二
百

兩
，
白
金
三
千
兩
，
為
養
兵
之
用
。
﹂
再

如
︽
理
宗
本
紀
︾
：
﹁
端
平
二
年
十
一
月

戊
辰
，
詔
兩
督
府
各
給
金
千
兩
、
銀
五
萬

兩
、
度
牒
千
、
緡
錢
五
百
萬
，
為
隨
軍

資
﹂
。金

銀
用
於
饋
贈
賞
賜
的
情
況
在
當

時
是
很
普
遍
，
︽
宋
史‧

湯
思
退
傳
︾
記

載
，
秦
檜
病
重
時
，
召
見
參
知
政
事
董
得

元
、
湯
思
退
二
人
入
臥
室
，
囑
咐
後
事
，

並
各
贈
黃
金
千
兩
。
宋
人
筆
記
︽
玉
堂
雜

記
︾
記
載
：
﹁
例
賜
牌
子
金
百
兩
﹂
。 
周

密
︽
癸
辛
雜
識
︾
續
集
︽
吳
妓
徐
籃
︾

記
載
：
﹁
淳
祐
間
，
吳
妓
徐
籃
擅
名
一

時
。
吳
興
烏
壕
鎮
有
沈
承
務
者
，
其
家
巨

富⋯
⋯

沈
不
能
自
己
，
以
白
金
五
百
星
並

縑
百
匹
饋
之
。
﹂
吳
自
牧
︽
夢
粱
錄
︾
卷

二
十
︿
嫁
娶
﹀
中
講
到
：
﹁
聘
禮⋯

⋯

亦

送
官
會
、
銀
鋌
，
謂
之
下
財
禮
﹂
。
︽
西

湖
老
人
繁
盛
錄
︾
記
載
：
﹁
雪
夜
，
貴
家

遣
腹
心
人
，
以
銀
鑿
成
一
兩
、
半
兩
，
用

紙
裹
，
夜
深
揀
貧
家
窗
內
或
門
縫
內
送

人
﹂
。
這
些
講
得
是
用
白
銀
做
聘
禮
、
禮

金
，
碎
銀
救
濟
窮
人
等
事
。

李
元
綱
︽
厚
德
錄
︾
卷
一
記
載
：

﹁
竇
禹
鈞
，
范
陽
人
，⋯

⋯

嘗
因
元
夕
往

延
慶
寺
，
於
後
殿
階
得
遺
銀
二
百
兩
、
金

三
十
兩
，
持
歸
。
明
日
侵
晨
，
詣
寺
候
失

物
者
。
須
臾
，
一
人
果
涕
泣
而
至
，
禹
鈞

問
之
，
對
曰
：
﹃
父
罪
犯
至
大
辟
，
遍
懇

親
知
，
貸
得
金
銀
，
將
贖
父
罪
。
昨
暮
以

一
親
置
酒
，
酒
昏
忽
失
去
，
今
父
罪
不
復

贖
矣
。
﹄
公
驗
其
實
，
遂
同
歸
以
舊
物
還

一
﹂
。
這
裏
講
得
是
借
貸
為
父
贖
罪
的
故

事
。
種
種
跡
象
表
明
黃
金
白
銀
在
南
宋
的

使
用
範
圍
已
經
相
當
廣
泛
。

南
宋
黃
金
白
銀
的
用
途
雖
然
不
少
，

但
它
不
是
直
接
參
與
商
業
交
易
的
媒
介
，

人
們
用
金
銀
是
要
通
過
兌
換
成
銅
錢
才
能

實
施
交
易
行
為
。
洪
邁
︽
夷
堅
志
︾
卷
十

︿
秦
楚
材
﹀
記
載
了
商
民
可
以
把
金
銀
拿

到
金
銀
鋪
去
賣
錢
的
事
例
：
﹁
探
籃
中
白

金
一
塊⋯

⋯
將
貨
之
以
供
酒
食
費
。
肆

中
人
視
金
反
復
，
玩
不
釋
手
，
問
需
幾

何
錢
？
曰
：
﹃
隨
市
價
見
償
可
也
。
﹄

人
曰
：
﹃
吾
家
累
作
銀
鋪
，
未
嘗
見
此

品
。
﹄
﹂
洪
邁
︽
夷
堅
志
︾
卷
十
︿
李

氏
二
童
﹀
中
講
到
：
﹁
︵
紹
興
癸
酉
︶

道
士
擲
一
物
與
我
，
拾
取
視
之
，
乃
銀

也
，⋯

⋯

將
銀
賣
與
市
鋪
，
其
重
十
兩
，

得
錢
二
十
二
千
，
就
寄
鋪
中
，
時
取
以
供

衣
食
之
費
。
﹂
這
是
說
將
白
銀
兌
換
成
銅

錢
，
用
以
日
常
開
支
。
這
個
文
獻
記
載

非
常
重
要
，
其
記
錄
的
是
紹
興
年
間
白

銀
與
銅
錢
的
比
價
。
﹁
重
十
兩
，
得
錢

二
十
二
千
﹂
即
十
兩
白
銀
等
於
銅
錢
二
二

○
○
○

個
銅
錢
，
換
言
之
，
一
兩
白
銀
等

於
二
二○

○

個
銅
錢
。
南
宋
時
，
一
貫
銅

錢
為
七
七○

文
，
二
二○

○
○

個
銅
錢
相

當
於
三
貫
。
也
就
是
說
一
兩
白
銀
可
以
兌

換
三
貫
銅
錢
，
而
黃
金
的
價
值
是
白
銀
的

十
倍
，
即
一
兩
黃
金
可
以
兌
換
三
十
貫
銅

錢
。
因
此
，
這
種
需
要
兌
換
才
能
使
用
的

金
銀
貨
幣
離
真
正
意
義
上
的
貴
金
屬
貨
幣

還
很
遙
遠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南
宋
金
銀
的
大

量
發
現
，
至
少
可
以
說
明
，
黃
金
白
銀
在

南
宋
已
成
為
普
遍
的
、
具
有
貨
幣
形
態
的

特
殊
商
品
。
眾
多
的
金
銀
交
引
鋪
和
大
量

金
銀
出
現
在
京
城
，
顯
現
了
南
宋
經
濟
的

繁
榮
和
國
家
的
富
庶
。
面
對
一
塊
塊
的
絢

麗
的
金
鋌
銀
鋌
，
眼
前
彷
彿
重
現
出
京
城

臨
安
繁
華
都
市
的
盛
景
。作

者
任
職
於
浙
江
省
博
物
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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